
臺北市政府各機關資本支出預算執行監督機制及流程圖 

中華民國107年3月1日臺北市政府 

府授主會決字第10730231400號函修正 

有關各機關（基金）資本支出預算之執行，均須依照臺北市各機關單

位預算執行要點及臺北市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之規定辦理。為提升

計畫及預算執行績效，避免發生進度落後及經費保留情形，謹擬具「臺北

市政府各機關（基金）資本支出預算執行監督機制」如下： 

一、 各機關（基金）執行各項資本支出，應於總預算案編成時即展開準備

作業，周詳考量，妥善規劃辦理： 

(一) 總預算案未能依法定期限完成審議時，各機關（基金）資本預算

之執行，應依臺北市地方總預算案未能依限完成之執行補充規定

及臺北市地方總預算案未經議會審議通過前各機關（基金）辦理

採購招標之處理原則辦理相關事宜。 

(二) 除發生特殊情況，經主管機關核准得延後執行者外，至遲應依下

列規定期限辦理開標作業： 

1. 工程之定作，除須依本府公共工程(建築、土木)作業期程管

制方案規定期限辦理主體工程發包作業者外，應於年度開始

六個月內開標。 

2. 設備之買受或定製，除參與共同供應契約辦理之採購項目，

得配合主辦機關採購期程辦理外，應於年度開始四個月內開

標。 

3. 委外進行之研究、評估、調查及規劃，至遲應於年度開始四

個月內開標。 

(三) 機關首長應就每一工程(計畫)指定專案經理人(PM)負責掌控專案

之進度及預算執行，如有落後情形應提出改善計畫。 

二、 各機關（基金）應依下列規定就各項計畫執行情形確實填報並詳加檢

討改善： 

(一) 按月就工作計畫實際執行進度切實檢討，併同預算執行狀況提報

局(處、校)務會議。 

(二) 各項資本支出工程(計畫)或預算執行進度落後百分之十以上者，

應由負責單位提出改善計畫彙提主管局(處)務會議報告。 

(三) 各項資本支出倘有重大困難或跨機關間須協調事項，應協同主管

機關適時提請府級長官(副秘書長)協處。 

(四) 府列管計畫應另依臺北市政府年度個案計畫管制考核作業要點規

定，依管考週期（每季）於臺北市政府計畫管理資訊系統–計畫管

考系統建立執行進度表，凡進度落後者，除應立即檢討外，應再

填寫落後原因分析表，說明落後原因及提出解決方法。 



(五) 每季應另就可支用預算數達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資本支出、府列

管、主管機關及本機關首長要求列管之計畫（以下簡稱重大計畫），

辦理實際進度與預定進度之差異分析、編製重大計畫預算執行績

效分析表，併同會計報告遞送主管機關、本府主計處(以下簡稱主

計處)、本府財政局及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 

三、 本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應適時就進度落後百分之十以上之工程標案

納入查核，並函請一級機關督促所屬主辦機關積極改善。 

四、 本府公共工程督導會報原則上每月召開會議一次，檢討各機關(基金)

辦理採購業務缺失、就工程進度落後案件，督促主辦機關依規定積極

趕辦及研擬相關策進作為，並就執行遭遇困難或政策變更，須跨局處

協調者，給予協助。 

五、 本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及主計處每季將府列管項目進度落後百分

之十以上及資本支出可支用預算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且預算執行進

度落後百分之二十以上機關之落後原因分析，併同簽報府級長官(副秘

書長)召開檢討會議，檢討結果倘有重大困難或跨機關間須協調事項，

適時提送市長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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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編資本支出預算 

各機關 

即刻辦理招標作業 

各機關 

依臺北市地方總預算案未
能依限完成之執行補充規
定及臺北市地方總預算案
未經議會審議通過前各機
關(基金)辦理採購招標之
處理原則辦理 

各機關 

預算完成
審議程序 

是 

否 1.除發生特殊情況，經主管機關核
准得延後執行者外，應完成開標
時程如下： 

(1) 工程 6 月底前 

(2) 設備 4 月底前 

(3) 委託規劃設計 4 月底前 

2.機關首長應就每一工程(計畫)指
定專案經理人(PM)負責掌控專案
之進度及預算執行，如有落後情
形應提出改善計畫 

按月檢討執行進度 

各機關 

進度是否落
後 10%以上 

提出改善計畫彙提主管
局(處)務會議報告 

各機關 

是 
否 

1.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應適時納入
查核外，並函請一級機關督促所
屬主辦機關積極改善 

2.公共工程督導會報，原則上每月
召開會議一次，檢討機關辦理採
購業務缺失、就工程進度落後案
件，督促主辦機關依規定積極趕
辦及研擬相關策進作為，並就執
行遭遇困難或政策變更，須跨局
處協調者，給予協助 

是否符合重
大計畫 

自行依相關預算執行規
定辦理 

各機關 

否 

是 

重大計畫係指可支用預算 5,000 萬
元以上、府列管、主管機關及本機
關首長要求列管之計畫 

A 

各機關應按月就工作計畫(資本支
出)實際執行進度切實檢討，併同
預算執行狀況提報局(處)務會議 

倘有重大困難或跨機關間須協調事
項，應協同主管機關適時提請府級
長官(副秘書長)協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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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每季辦理實際進度與預
定進度之差異分析，並編
製重大計畫預算執行績
效分析表 

各機關 

重大計畫預算執行績效分
析表應送主管機關、主計
處、財政局及審計處 

可支用預
算達 1億
元以上 

府列管項目 

預算執行進
度落後 20%

以上 

自行依相關預算執
行規定辦理 

各機關 

  

自行依相關預算執
行規定辦理 

各機關 

是 

否 否 

是 

每季於計畫管考系
統填報 

各機關 

於計畫管考系統填報府
列管項目執行進度、落
後原因檢討分析及提出
解決方法 

執行進度
落後 10%
以上 

自行依相關預算
執行規定辦理 

各機關 

併同簽報府級長官
(副秘書長 )召開檢
討會議 

研考會、主計處 

1. 研考會及主計處每季將府列
管項目進度落後 10%及可支
用預算達 1 億元以上且預算
執行進度落後 20%機關之落
後原因分析併同簽報府級長
官(副秘書長)召開檢討會議 

2. 檢討結果倘有重大困難或跨
機關間須協調事項，適時提
送市長室 

否 

是 

自行依相關預算執
行規定辦理 

各機關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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